
协议离婚想反悔

李先生经人介绍跟我预约咨询的

时候， 说是关于离婚的问题。

但当他真的坐到我的面前， 缓缓

地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材料递给我看

时， 我着实还是吃了一惊， 目光落在

那沓材料上， 最上面的竟是一份已经

签好的离婚协议。

“是的， 我跟妻子已经离婚了，

但我感到当初签订的协议不公平， 想

咨询一下是否有反悔的可能。” 李先

生一脸愁容， 眼神中满是懊恼和不

甘， 说话的声音都带着一丝沙哑， 仿

佛这段经历已经让他疲惫不堪。

我一边仔细地翻看李先生的协

议， 一边耐心地告诉他， 自愿签订并

生效的离婚协议， 在离婚后想要反悔

撤销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里明确提到的：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

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 请求撤销财产

分割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 未发现订立财产分

割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的，

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可见， 撤销离婚协议的前提那必

须得是协议订立时“存在欺诈、 胁迫

等情形”， 不能仅仅因为自己心里觉

得“不公平” 就想撤销。

前妻长期在国外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前

妻结婚 9 年多， 有一个 7 岁的儿子。

儿子刚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 前妻所

在的公司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 把她

派到国外去了。 除了每年春节能回来

一趟之外， 一年当中回来的次数是屈

指可数， 每年应该不超过 2 次， 总共

待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 30 天。 而我

们双方的父母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

身体也都不太好。 她父亲更是长期生

病， 需要人照料。 我父母身体还算稍

微硬朗些，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与

我们一定的帮助， 可她母亲整天都得

忙着照顾她生病的父亲， 根本无暇顾

及我们这边的生活。”

李先生告诉我， 为了能更好地照

顾这个家， 前妻提出让他辞去工作。

“她那时候派驻国外， 收入确实比较

高， 而我原本在一家餐厅担任经理，

工作也非常忙， 而且没有双休日。 权

衡利弊之后， 我想着为了这个家能过

得安稳些， 就同意了她的提议， 从此

我就彻彻底底地成了‘家庭主夫’

了。”

李先生一边说， 一边深深地叹了

口气， 接着说道： “我这‘家庭主

夫’ 可当得不容易呀， 不但要照顾父

母和儿子的日常生活起居， 还要准备

一日三餐。 到了周末节假日， 我还得

经常带着儿子去探望外公外婆。”

放下过去“向前看”

李先生听上去是个十分顾家的男

人， 也为家庭付出了许多。 没想到前妻

结束了长期的驻外生活回国工作后， 却

突然提出了离婚。

“她说我们长期没有共同生活， 感

情越来越淡漠， 因此她想要离婚。 为此

我们谈了很多次， 她却始终没有回心转

意。 前妻表示， 为了弥补我的付出， 虽

然我这几年都没在工作， 但是财产可以

平均分配， 并且她愿意放弃儿子的抚养

权。”

感到覆水难收的李先生答应了前妻

的离婚要求， 并在前妻拟的离婚协议上

签了字。

但是， 离婚后没多久， 李先生就得

知前妻在和一名男子交往， 而此人也曾

长期派驻前妻所在的国家工作， 只是在

另一家公司。

“我怀疑前妻欺骗了我， 找她要个

说法。 前妻告诉我， 她的确在和那人交

往， 他们也的确在国外就已经认识。 但

她当时是已婚状态， 因此并未答应那人

的追求。 她发誓， 并没有欺骗我或者对

婚姻不忠诚的行为。”

虽然李先生从多方面打听了一下，

的确没有获得前妻在国外时曾出轨的确

切消息， 但这事仍旧令他耿耿于怀。

“我当初离婚时， 虽然分到一半财

产， 但是我这么多年付出的补偿却一点

都没有。 听说法律明确规定了‘离婚家

务补偿’， 当时我并不知道， 前妻也没

有告诉我， 现在我能否追索这一补偿

呢？”

对此， 我明确告知李先生， “离婚

家务补偿” 顾名思义必须在离婚时提

出， 通过协议或者法院判决的形式确

定。 无论法院还是夫妻中的另一方， 都

没有义务告知这一权利。

因此， 李先生现在已经协议离婚，

他无法再单独提起索要离婚家务补偿的

诉讼。 即便他反悔， 也只能尝试撤销离

婚协议。

“但是， 从你们离婚协议的情况来

看，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基本做了平均分

配， 对于抚养权和抚养费也都做了约

定， 抚养费也是比较充裕的。 你没有证

据证明前妻在协议签订时有欺诈、 胁迫

等情形， 即使去起诉要求撤销协议也很

可能面临败诉。”

除了给李先生解释法律规定， 我也

从情理法角度对他进行了开导， 希望他

放下过去“向前看”， 带着儿子过好今

后的生活。

几天后李先生给我发来消息， 表示

他和前妻共同的朋友都担保前妻并未在

婚姻里对他不忠， 自己已经想通了， 不

打算再纠缠此事， 并对我表示了感谢。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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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十八条规定： 夫妻一方

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

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

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

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

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

院判决。

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 （二）》 进一步明确：

离婚诉讼中， 夫妻一方有证

据证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

义务，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

八十八条规定请求另一方给

予补偿的， 人民法院可以综

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

时间、 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

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 当地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

素， 确定补偿数额。

根据上述规定， “离婚

家务补偿 ” 只有在 “离婚

时” 和 “离婚诉讼中” 才可

以向另一方主张， 一旦夫妻

已经离婚 ， 就不能再追索

了。

《民法典》 列举了 “抚

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

另一方工作等” 作为承担较

多义务的一方可提出经济补

偿的情形。

家务劳动遍布生活的方

方面面， 而判断一方是否承

担了较多义务， 应结合其在

家庭义务上付出的时间成

本、 精力成本以及获得的效

益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进行

衡量。

目前对于家务补偿的金

额 ， 还没有统一的裁判标

准。 司法实践中， 法官主要

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来确

定：

一、 婚姻关系存续时间

的长短； 二、 一方在家务劳

动中的具体付出情况 ； 三 、

另一方的经济收入； 四、 当

地一般的生活水平； 五、 承

担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 因

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

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

务的一方 ， 自身的学历程

度、 工作情况、 晋升前景 、

工作时的收入水平等因素 ，

从经济学角度属于其放弃进

修和工作， 全力支持另一方

工作的 “机会成本”， 这应

当在确定离婚家务补偿的数

额时纳入考量。

从司法实践来看， 法院

判决支持的 “离婚家务补

偿” 数额一般是几万元。 家

务补偿金额较多的案例， 往

往存在补偿方自愿、 家庭经

济条件较好、 抚养子女人数

较多等特点。

“家务补偿”

离婚后不能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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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由于工作原因长期派驻国外， 李先生只得辞去工作

成了“家庭主夫”。 没想到， 前妻结束了驻外生活回国工作

后， 却突然提出了离婚。 感到覆水难收的李先生在离婚协议

上签了字， 但过了不久， 他又有点后悔了……

家庭主夫

离婚索家务补偿

已签协议

能后悔不能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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